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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得像“神探”
找出双方真正症结

“一定要了解争议双方真正
的症结， 有时候他们在申请书上
写的， 或者调解时候说的并不是
真正产生矛盾的那个点。 很多时
候， 需要我们耐心观察， 细致询
问， 跟破案似的， 找出那个点，
才能为双方真正化解心结。” 赵
紫安是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的一
名资深律师， 同时也身兼朝阳区
工会调解员的工作。 当记者问起
调解工作的技巧， 他不假思索的
说 ， 还谈起了他经手的一个案
子。

2013年5月， 王某大学毕业，
进入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从事
销售工作， 月工资3000元， 并按
照公司薪酬办法享受提成工资。
刚迈出校园的王某进入公司后，
认真学习业务， 很快进入工作状
态， 进步很大， 得到公司上上下
下的肯定， 7月份， 公司与其签
订了劳动合同。 然而， 一个突如
其来的事件打破了这种状态 。
2013年9月， 李经理找到王某谈
话， 质问他对公司有何不满， 搞
的王某一头雾水。

事情还得从一个QQ签名说
起。 王某几次发现办公室的电脑
被打开过， 她怀疑有人偷看自己
的电脑信息， 感到非常气愤。 更
让她气恼的是， 在经过一番排查
之后， 居然发现就是自己的上司
李经理干的。 顶头上司， 加上没
有直接证据， 她无法向当事人宣
泄自己的不满。 无奈， 她便将自
己的QQ签名改为： 胸怀有多大，
事业就能做多大， 偷看个人信息
可耻。

李经理登陆自己QQ时， 看
到了王某的签名， 猜到王某说的
是自己， 这才把她叫到办公室质
问她。 双方都很生气， 两人进行
了一番激烈的争吵 。 李经理表
示， 王某如果不想干了就可以走
了。 于是， 王某随后向劳动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要求确认
与该公司自2013年5月至2013年7
月期间的劳动关系， 支付该期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补
缴社保， 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金。

作为该案调解工作的承办
人， 赵紫安发现， 在调解过程中
双方都被情绪左右， 特点也比较

明显， 即案件标的小， 但是双方
争议大。

“卷宗上没写， 调解的过程
中双方也不会主动说出他们真正
的 症 结 在 哪 里 。 ” 赵 紫 安 说 ，
“这就是考验调解员的时候， 要
通过表面的东西， 去看他们的内
心， 找到他们真正争议的焦点，
否则就不可能有针对性的对双方
进行疏导 ， 也就不可能调解成
功。”

在与双方多次沟通后， 赵紫
安了解到QQ签名的事件， 并从
这个真正的争议点入手展开调解
工作。 最终， 双方从激烈争吵变
成了友好谈话， 人力资源公司肯
定了王某的工作表现， 确认与王
某2个月的劳动关系， 并为她补
缴2个月的社会保险。 不仅如此，
还安排她到另一家关联公司工
作。 王某放弃双倍工资的仲裁请
求， 双方的争议和平解决， 皆大
欢喜， 这与调解员的机智和技巧
紧密相关。

调解员得像“大妈”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我将青春献给了公司 。 ”
“公司待你也是仁至义尽， 你却
倒打一耙。” “我一天24小时都
在工作， 我要加班费。” “如果
你是机器人我就同意给你加班
费。” ……

在2楼的调解室内 ， 同是兰
台律所的律师兼调解员张猛正在
调解一起物业公司与其劳动者的
争议纠纷， 双方各不相让， 甚至
反唇相讥， 调解已经持续了2个
小时。

记者在一旁听了一会， 原来
事情是这样的， 该劳动者是一名
维修工， 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工
作制。 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 他
上24小时休24小时， 上班期间没
有接到维修指令时可以在值班室
休息。

如今， 劳动者向劳动仲裁委
提出申请， 主张自己的加班费，
并分别计算了平时加班费、 周六
日加班费、 节假日加班费等。 加
之还带着几名同事， 几个人的申
请数字加起来相当可观， 物业公
司的负责人看到劳动者的请求后
是又气又急。

张猛律师先是与物业公司的
负责人沟通， 就该案中涉及的法
律问题进行分析。 “劳动合同中

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工作时间的，
应参照标准工时工作制来执行，
即每天工作不超8小时 ， 每周工
作不超过40小时的工作制度。 因
为除标准工时工作制外， 其他特
殊工时制度均需要向相关劳动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 获得批准后方
可实施。” 张律师还说， 如果物
业公司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没
有约定工作时间， 则需要执行标
准工时制 ， 假如有加班情形的
话， 则需支付相应加班费。 但考
虑到平衡用人单位的利益， 建议
双方对加班费问题进行折中计
算。

“从情感角度讲， 公司与劳
动者是鱼与水的关系， 何必最后
弄得很紧张呢， 劳动者养家糊口
也很不容易， 双方体谅下还有什
么过不去的。” 听了张律师的这
番话后， 物业公司负责人一直紧
绷的表情， 终于放松了下来。

另一面， 张猛律师单独找到
劳动者沟通， 向他分析说， “虽
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用人单位
确实没有依法申请综合制工时，
但现实该行业中， 大部分都是实
行的综合制工时。 如果以行业中
的通行做法来衡量， 物业公司也
没有过分， 但若要说完全合法确
实也有失偏颇。” 张律师同时也
向劳动者建议， 考虑到公司的难
处， 就加班费问题进行折中。

几个来回下来， 双方终于达
成一致意见， 化解了矛盾。

“我们把这种方法形象的总
结为中国式大妈调解法。” 案子
调成了， 张律师脸上也露出了难
得的笑意。 “有时候双方各说各
的理， 但是在某些点上有出入，
没法核实真实情况， 也有些确实
是不能分得很清楚的。 处理这种
情况的案子时 ， 我们就不光讲
法， 而是将重点放在讲情理上，
用情感感化双方。”

调解员得有创新
开创案例调解法

“一旦开始申请仲裁 ， 往往
劳动者会尽可能多的增加项目，
有些不该获得、 不能获得的项目
他们也会写上， 抱着 ‘反正都来
告了， 尽量多告几个’ 的心态。”
赵紫安律师告诉记者， 劳动者的
这种心态， 往往会让案件难以调
解成功。 “有些企业一看劳动者
要求的数额这么多， 有的还是非

常不合理的项目， 直接就拒绝调
解。 调解不成功的直接后果就是
劳动者打官司需要用时更长、 消
耗精力更多。”

另一方面， 随着用人单位法
律意识的增强， 出现劳动争议后
用人单位往往认为已经严格执行
劳动法律， 无法满足劳动者的诉
求， 劳动争议进入一个双方对法
律事实认识分歧的新阶段， 争议
双方达成共识的难度很大， 调解
难度进一步增加， 针对上述这两
种情况， 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在调解中探索引入 “案例调
解法”。

“案例调解法” 是指调解员
在调解中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
题， 按照具体法律点收集以往的
完整判例， 并建立案例库， 从案
例库中选取最相似的案例， 有针
对性的提供给用人单位或者劳动
者双方提供参考， 引导争议双方
达成共识的调解方法。

“法律规定往往不太直观 ，
面对一些特殊的当事人， 我会搜
几个最直观的判例， 告诉他们这
些诉求都是法官不可能会支持

的， 就算花了时间、 花了钱把官
司打到底 ， 有些诉求也是徒劳
的。 有些时候恰恰相反， 类似的
问题在已有的判决中获得了支
持， 我们也会告诉另一方久拖无
益 ， 与其拿着败诉的裁决再支
付， 不如抓紧调解解决。” 赵律
师进一步解释说。

据介绍， 朝阳区今年引入的
案例调解法已经收获了明显的效
果。 第一是说服力强， 一个完整
的以往判例具有很强的参考价
值， 容易让争议双方信服； 第二
是针对性强， 以往判例都是具体
问题的解决方案， 比法律规定更
具体、 更有针对性， 调解员在引
用后能够将争议问题具体区分解
决； 第三是便于理解， 法律规定
比较抽象， 在争议双方法律基础
知识不足的情况下， 理解上有一
定的困难 ， 调解员引入判例解
释， 争议双方能够很快的明白；
第四是能够提高调解效率， 通过
判例解释， 提供参考依据， 双方
能够有效地达成共识， 有利于提
供调解效率。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纪实

高招频出促和谐
调解成功近七成

记者从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获悉， 自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 该中心共接受职工
群众劳动争议类来电来访2000多件、 涉及5000多人， 接受调解1600件、 4000多人， 调解成功1135件、
3000多人， 调解成功率达到70%。 其中， 调解成功的集体案件为135件、 2000多人， 占收案总数的12%，
重点维护了职工在企业裁员、 并购中的合法权益， 如摩托罗拉、 易初莲花、 新联协创等。

2010年3月起， 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正式成立，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受北京市总工会委托从事
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工作。 4年过去了， 上面的一排排数字记录着朝阳区权益部和兰台律所职工付出的努
力。

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南十里居的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院的调解室， 去听听工会调解员有着怎样的绝
招。


